建筑形体规则性判定报告​
​（基于绿建条文第7.1.8条评价）​​

​一、工程概况​
	项目名称
	古韵新生——张爱玲故居低碳活化再利用

	结构类型
	空斗墙木结构（局部钢筋混凝土加固）

	建筑层数
	地上2层，地下0层

	建筑高度
	10.7m

	平面尺寸
	东西长32.6m，南北宽18.4m

	形体特征
	坡屋顶、局部悬挑廊道、L型平面布局



​二、判定依据​
1. 《绿色建筑评价标准》GB/T 50378-2019 第7.1.8条
2. 《建筑抗震设计规范》GB 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
3. 《建筑结构荷载规范》GB 50009-2012
4. 项目节能报告书（含建筑平面图、立面图及结构布置图）

​三、形体规则性分析​
​1. 平面规则性​
· ​平面形状：L型布局，东西翼与南北翼夹角为105°，南北翼端部悬挑廊道长3.2m（占平面总长度8.7%）。
· ​凹凸比例：
· 平面凹凸最大进深2.1m（占相应方向总尺寸11.4%），小于规范限值30%。
· 开洞面积比（天井区域）12%，小于15%限值。
· ​对称性：东西翼布局对称，南北翼因历史风貌保护存在局部不对称（质量中心与刚度中心偏移率≤5%）。
判定结论：平面凹凸比例及对称性满足规范要求，不属于“严重不规则”。

​2. 立面规则性​
· ​竖向收进：
· 二层南侧退台1.8m（占建筑高度16.8%），小于20%限值。
· 无局部缩进或外扩导致的刚度突变。
· ​悬挑结构：
· 西侧檐口悬挑1.5m（悬挑长度/根部高度=0.28＜0.35），符合木结构悬挑安全要求。
· ​层高变化：首层4.2m，二层3.8m，无突变（层高差＜20%）。
判定结论：立面收进与悬挑设计合理，无严重不规则特征。

​3. 结构构件布置​
· ​柱网布置：
· 木柱轴线间距4.5-5.2m（最大偏差15%），局部采用钢筋混凝土柱加固（偏移量≤10%）。
· ​剪力墙分布：东西山墙设置空斗墙+木斜撑抗侧体系，分布均匀。
· ​楼板连续性：无错层、开洞或有效宽度小于50%的薄弱区域。
判定结论：结构构件布置连续均匀，扭转周期比Tt/T1=0.82＜0.90，满足抗震规范要求。

​四、重点不规则项专项说明​
1. ​L型平面连接部位：
· 夹角105°处设置300mm宽钢筋混凝土构造柱，增强转角抗扭性能（验算结果：扭转位移比≤1.2）。
2. ​木结构悬挑廊道：
· 采用碳纤维布加固木梁端部，抗弯承载力提升35%（检测报告编号JC-20241230-01）。

​五、综合判定结论​
1. ​平面规则性：凹凸比例、对称性、开洞率均符合GB 50011要求，不属于严重不规则。
2. ​立面规则性：竖向收进、悬挑尺寸及层高变化均控制在规范允许范围内。
3. ​结构布置合理性：构件连续性与抗扭性能满足抗震设计要求，无显著薄弱环节。
最终结论：本项目建筑形体和结构布置符合绿建条文第7.1.8条要求，不属于“严重不规则建筑结构”。

​六、建议措施​
1. 定期监测L型平面转角部位变形（建议安装倾角传感器，监测频率每年1次）。
2. 木悬挑构件每3年进行一次承载力复验（参照LY/T 1923-2020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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